招商招展代理协议书

甲方：                                     

乙方:

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本着平等、诚信、互利的原则，就甲方授权乙方代理------博览会（交易会）招商、招展事宜达成以下协议：

合作说明
------博览会（交易会）由中 ---、---、---共同主办，甲方承办，将于今年---月---日至---在 --- 举行。
------博览会（交易会）的主场地安排在“-----”馆。由甲方统一协调、统一管理、统一分配，具体内容请按照甲方制定《展馆使用管理规定》实施。
展会日程：
布展时间：2010 年  月  日――2010  年  月  日

展览时间：2010 年  月  日――2010  年  月  日

撤展时间：2010 年  月  日――2010  年  月  日

招商代理
本协议所称的招商代理，是指由甲方授权国内外有实力的中介组织或个人作为------博览会（交易会）招商代理人（乙方），并签订招商代理合同，授权乙方在约定的范围内招集参展商和交易商。
本协议所指的完成招商任务，是指由乙方招集的、签订了参展合同并交纳了参展费用的参展商，申请使用的展馆实用面积总和达到或超过乙方约定承担招商的展馆实用面积的情况。参展费用包括展馆租赁费用和配套服务的费用。
代理商必须具备的资格条件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境内外法人、其他组织；
具有履约能力；
在中介服务领域具有较高知名度和良好的业绩，有广泛的联系
渠道及客户群； 　　

熟悉对内、对外招商的运作及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
其它由甲方规定应具备的条件。
甲方权利与义务
甲方同意授权乙方代理（                     ）展区净地面积和标准展位面积（              ）平方米的招商、招展及相关联络工作。
甲方负责按总体方案和实际需求统一展馆展位划分与分配。为保证展馆的总体协调性，甲方保留调整展位的最终权利。
甲方根据“------博览会（交易会）项目价格”收取乙方所邀请的参展商在会展期间的特殊装修展位相关费用。
甲方在乙方完成约定招商任务后按照约定支付乙方代理费用。
甲方负责乙方所邀请的参展商在会展期间的统一管理。
乙方权利与义务：
乙方负责代理                    展区的全面招商、招展及相关联络工作，并且承诺在二○一○  年       月       日以前完成招商任务。
乙方向甲方提供招商、招展计划书，在招商、招展时提供进度情况表，便于甲方能实时掌握招商、招展进度情况。
乙方在招商过程中需统一执行甲方制定的“------博览会（交易会）各项目的价格”，未经甲方许可，乙方不得擅自改变统一的项目价格。
乙方应对其邀请的各参展商说明和要求需向甲方缴纳相关费用，具体价格请参照“------博览会（交易会）项目价格”的有关规定。进入交易平台的参展商，需按规定程序与甲方签订交易合同。
乙方应对其邀请的各参展商说明和要求在会展期间（包括布展期和撤展期）的场馆使用及配套服务，必须遵守甲方统一制定的《展览现场及施工管理的若干规定》、《关于物业管理及安全保卫的规定》、《关于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等规定，并由甲方统一协调管理。
乙方协助甲方在会展期间对乙方所邀请的参展商进行统一服务与管理。
乙方需按甲方指定的目标参展商完成招商任务，目标参展商在本协议的附件中具体约定，附件与本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乙方保证所邀请的参展商展出展品与技术的合法性，保证其不存在任何知识产权纠纷问题，并保证所有提交资料的真实、准确、合法。
乙方有义务维护甲方的形象，不得从事有损甲方及------博览会（交易会）形象的行为。
乙方在完成招商任务后有权利取得约定的代理费用。
乙方有义务协助甲方解决在招商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纠纷。
乙方需在本合同生效后五个工作日内向甲方交纳代理保证金            ，乙方完成招商任务后，甲方在展会结束之后二○一○年 --月-- 日之前返还代理保证金。该代理保证金的金额为测算代理费用的  %。如果乙方没有完成招商任务，将不予返还代理保证金。
代理费用的支付办法
乙方所招集的展位总和低于五十个标准展位的(包括五十个)，代理费用为展位租赁费用已进款额的百分之十五；超过五十个标准展位的，代理费用为展位租赁费用已进款额的百分之二十。
乙方在完成招商任务后可以从展位租赁费用已进款额中提取相应的代理费用。
违约责任：
甲乙双方均应正当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保证本协议的顺利履行。任何一方未能履行本协议均应向对方承担违约赔偿责任。

争议处理
在甲乙双方履行本协议过程中如果发生争议，首先应当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将该争议提交哈尔滨仲裁委员会仲裁。

其他条款
本协议自双方签署盖章之日起生效，至---年---月---日结束。如需继续合作，则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
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本协议未尽之事宜，甲乙双方可另行协商并签订补充协议约定。 
送达地址
本合同签订人所填写的地址信息，将作为通知、信件、法律文书等一切书面文件的送达地址。若按该地址送达的相关文件无人签收或被拒绝签收，则文件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

双方确认的送达地址如下：

甲方地址：                   

邮政编码：           收件人：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乙方地址：

邮政编码：           收件人：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在不限制前款规定效力的前提下，本合同项下任何一方以预留之手机号码/电子邮件地址向另一方预留之手机号码/电子邮件地址以发送短信、彩信、电子邮件等形式发送任何通知、信件、法律文书之日即视为已送达。

任何一方于本合同项下预留之送达地址、接受通知之手机号码/电子邮件地址变更，应在变更后3日内书面通知对方，否则，相关文件通过上述地址/电话/电子邮箱送达后视为送达，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被送达方承担。

甲方：                           乙方: 

地址：                           地址：

电话：                           电话：

传真：                           传真：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代表人签字（签章）：              代表人签字（签章）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